
ESG 永續發展學分學程 修習進度自我檢核表 
製表單位：通識教育中心(114.2.14) 

說明： 

1.每學期結束、學程科目成績出來之後，可攜帶最新成績單並填寫更新本表，親洽通識中心於系統

註記學程科目，協助修習本學程同學檢視已修課程及規劃選課。 

2.最遲需在畢業離校當學期(大學部完成畢審後、領畢業證書前)，由同學主動提出申請學程證明；本

學程須檢視申請畢業當學期所修學程中超修或可雙重採認的課程(法源：本校學分學程設置暨學生

修讀要點第 6 點)，始為最終審核結果。 

  同學學號:_____________________   系級:________________  閱讀後簽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＊本人目前修讀□教程；□輔系(系級：            )；□雙主修(系級：              ) 

     
    已修讀通過學程科目明細-申請註記表 

修別 構面 科目名稱 開課單位 學分 
擬規劃學分 

採計方式 

通過 

打勾 

修讀 

學期 

註記日

期 

(通識填) 

必修  
永續發展目標

概論 
通識教育中心 2 

□超修 

□雙重採認 

   

選修

(共需

8 學

分) 

環境領

域 

(至少2

學分) 

環境變遷與永

續發展 
通識教育中心 2 □超修 

□雙重採認 

   

全球化與環境

變遷 

社會暨公共事務學

系 
2 □超修 

□雙重採認 

   

社會領

域 

(至少

2學

分) 

永續消費與消

費者權益 
通識教育中心 2 □超修 

□雙重採認 

   

食農教育與環

境永續 
通識教育中心 2 □超修 

□雙重採認 

   

SDGs與地方

創生 
通識教育中心 2 □超修 

□雙重採認 

   

公司治

理 

領域 

(至少

2學

分) 

企業責任與永

續發展 
通識教育中心 2 □超修 

□雙重採認 

   

綠色財務金融 通識教育中心 2 
□超修 

□雙重採認 

   

ESG法規 通識教育中心 2 
□超修 

□雙重採認 

   

學程總學分合計 (通識中心填寫) 通識中心核章 

實得學分 超修學分 ____________ 
共計 

雙重採認學分 ___________ 

  註：本校學生修讀學分學程之學分數中，至少應有三分之一學分數非學生所屬系、所、加修

學分系、及輔系之必修科目學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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